
□本报记者 王香阑 赵新政

物物美美超超市市道道歉歉
消消费费者者获获赔赔5500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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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称物美超市低标价多收
钱 ， 找店方咨询白等 40分钟 》
后， 记者昨天再次采访了职工汪
女士， 她说经过两次电话沟通，
昨天中午问题已得到解决， 物美
超市陶然亭店客服人员向其支付
了500元赔偿。

针对消费者遇到超市标低价
多收钱时如何维权， 延庆县消费
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义东表示，
只要消费者有价签、 购物小票明
细、 商品实物等证据， 可要求商
家按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进行赔
偿， 最低赔偿数额不低于500元。

案件进展
物美超市低标高收
消费者获赔偿

12月21日发稿前， 记者再次
采访了汪女士。 她说， 15日打来
电话自称是物美超市陶然亭店客
服的那位女士， 在17日傍晚第二
次联系她， 表示可以退货， 或者
退差价再给一些补偿。

汪女士说： “我再次强调家
里没的用了， 购买的那瓶李锦记
蒸鱼豉油绝对不退； 对于只退还
1.3元多收的差价 ， 然后给些超
市的赠品作为补偿这种解决方法
我也明确拒绝， 我不想占超市的
便宜。”

“我经常在物美超市购物 ，
算是他们的老顾客了， 以前没留
意过价款的事。 后听邻居说她被
多收钱了， 我才注意起来， 发现
物美标低价多收钱不是一两回
了， 懒得计较。 这回他们多收了
1.3元本来是件小事 ， 将此升级
为矛盾的是服务台那位没戴胸牌
态度恶劣的女工作人员。 在得知
她并不会因此受到应有的处罚
后， 我希望物美能按法律规定来
解决问题， 即客服人员所说的按
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的规
定， 超市应该支付500元赔偿。”
汪女士告诉记者。

21日中午， 物美超市一位客
服人员将500元赔偿款交给了汪
女士， 并对此事进行了道歉。

记者再调查
柚子茶多收25元
超市只退差价了事

针对超市标低价多收钱的解
决之道， 记者采访了解到， 有的
超市只退差价， 职工晓静就遇到
过这种事。

晓静爱喝柚子茶， 尤其喜欢
从韩国进口的一个品牌。 周日晚
上与老公去逛超市， 发现她最爱
的那种进口柚子茶正在特价促
销 ， 黄色价签上的价格是 39.9
元。

“老公， 这个原价60多元呢，
现在买太划算了。” 尽管家里还
有没喝完的柚子茶， 晓静还是买
了一瓶。

结账时付了200多元钱 ， 可
晓静觉得没买什么东西， 便拿着
购物小票与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一
核对， 最后发现那瓶柚子茶是按
64.9元收的款 。 她找到收银员 ：
“这个货架上标的是39.9元 ， 你
怎么收我这么多钱？”

收银员说 ： “我扫的是条
码 ， 肯定不会错 ， 是你看错了
吧？”

晓静表示价签上的价格绝对
不是 64.9元 ， 否则自己就不买
了， 然后与负责人一起来到商品
区。 看到黄色价签上的价格， 又
核对了条码， 负责人叫来导购员
询问。 对方表示价签忘了换， 边
说边换成了64.9元的白色价签。

回到结账处， 收银员指着柚
子茶问晓静： “这个您还要吗？
如果不要了可以到服务台退货 ；
要 的 话 ， 我 把 差 价 退 给 您 。 ”
“只退差价？” “是的。” 收银员
把小票中的柚子茶一项剪下来，
然后又出了一张39.9元的小票 ，
连同25元的差价现金给了她。

专家说法
超市赔偿不低于500元

记者采访发现， 消费者在超
市购物遇到标低价多收钱的情况
时， 有的超市只退差价， 而同是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下属的超市，
北大地店按差价5倍支付赔偿 ，
陶然亭店开始让汪女士退货， 后
来支付了500元赔偿款 。 那么 ，
消费者遇到超市低标高收， 到底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呢？

为此， 记者采访了延庆县消
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义东。 他
告诉记者， 消费者遇到超市标低
价多收钱时， 可以要求商家支付
500元赔偿。

陈义东介绍， 《消法》 第55
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3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
元的， 为500元。

由此来看， 超市低标高收属
于欺诈行为， 应退一赔三， 超市
只退差价给消费者明显与法律不
符， 所以晓静可向购买柚子茶的
超市要求支付500元赔偿。

以物美超市北大地店向姜珊
母女支付5倍赔偿为例 （见12月
17日本报第11版）， 表面上看赔
偿高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
定的3倍， 其实按3倍赔偿计算，
超市应支付7.1元×2瓶×3倍=42.6
元， 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又
规定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
元的为500元”， 42.6元低于500
元， 所以， 姜珊母女可要求超市
支付500元赔偿。

职工疑问
超市不承认欺诈怎么办？

造成超市低标高收的原因很
多， 既有商家故意为之， 也有员
工一时疏忽的。 如果超市不承认
欺诈， 消费者又该怎么维权呢？

陈义东告诉记者， 商家遇到
顾客反映低标高收这类情况时，
都会以员工一时疏忽大意来答复
消费者。 在实际工作中， 确实存
在超市员工工作疏忽的现象， 但
也很难排除商家存在故意行为。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
法》 第三条第4项规定， 经营者

以虚假的 “清仓价 ” 、 “甩卖
价”、 “最低价”、 “优惠价” 或
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
的 ， 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 。 所
以， 即使是员工一时疏忽而弄错
了价签， 导致超市标低价多收了
钱， 也属于侵犯消费者权益了，
商家也应该妥善处理消费者的诉
求。

陈义东介绍， 一般来说， 无
论大小超市， 经营者每天会有专
业人员在营业前检查价签， 尤其
对标示 “打折 ” 、 “清仓价 ” 、
“甩卖价”、 “最低价”、 “优惠
价”、 “保质期” 等内容更是日
常工作中要重点检查的， 因而商
家以员工疏忽大意来说事， 难以
向消费者交代。

维权提醒
购物后核对小票
赔偿要心里有谱

记者在采访中 ， 有职工询
问 ： “我以前遇到超市多收钱
时， 他们只退还差价就完事了。
我周围的朋友， 也有遇到超市按
2倍、 3倍、 5倍、 10倍进行差额
赔偿的。 那么我们在遇到超市标
低价多收钱时， 究竟该要多少倍
赔偿呢？”

陈义东表示， 每个超市的规
定不一样， 所以就出现有的只退
还差价， 有的则按1至5倍赔偿 ，
有的甚至提出按10倍来赔偿差价
的。 但请大家记住， 无论商家怎
样规定， 您作为消费者都有权要
求他们按国家法律规定进行赔
偿， 这个标准就是前面提到的商
家退一赔三， 最少不低于500元。

陈义东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
是中老年人朋友， 在超市购物时
要仔细核对标签价格与实际结账
价格是否一致， 尤其是标注打折
的商品， 要保留购物凭据， 用手
机拍照保留证据 ， 以便事后维
权。 在遇到消费纠纷时， 先与经
营者协商， 如果协商无果， 您可
保留证据， 及时向消费者协会或
工商、 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投诉，
由他们帮您维权。

【法律咨询台】

公司录用通知书
不能代劳动合同

说法
司法所工作人员表示， 按法

律规定， 劳动合同的成立需经过
要约、 承诺、 签约三个步骤。 而
公司发给刘女士的录用通知书，
只是公司希望与刘女士建立劳动
关系的要约， 刘女士对此可以接
受或要求修改相关内容， 甚至可
以拒绝接受 。 刘女士接受了要
约， 则意味着承诺， 双方应据此
签订劳动合同。

本纠纷中所缺少的恰恰是最
后一步， 这说明双方具有签订劳
动合同的意向和过程， 却没有产
生签订劳动合同的结果。 但 《劳
动合同法》 所要求的只是 “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 的结果 ， 而非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 的过程 。
因此该公司必须承担未与刘女士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之规
定， 履行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 向刘女士每月支付双倍工资
的义务。

最后 ， 司法所工作人员提
醒， 用人单位， 录用通知书不能
代替劳动合同， 用工必须依法与
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以免
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案情
2014年5月 ， 求职者刘女士

接到了用工单位一家公司发来的
录用通知书。 通知书上对刘女士
的工作岗位、 工作报酬、 聘期等
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 并加盖了
公司公章。 刘女士在接到录用通
知书的次日便前往公司报到并开
始上班， 然而几个月后， 双方并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前不久，
这家公司以刘女士一个月内迟到
三次， 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为由， 将刘女士辞退。

结果被辞退的刘女士以公司
未与她签劳动合同违法法律规定
为由， 要求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 而公司认为， 其在
发给刘女士的录用通知书中， 已
经对刘女士的工作岗位、 工作报
酬、 聘期进行了说明， 且加盖了
公司公章， 完全具有书面劳动合
同性质， 刘女士索要双倍工资无
事实和法律依据， 不同意支付。

为此刘女士来到天通苑南司
法所寻求法律帮助。

昌平区司法局天通苑南司法
所工作人员日前经过讲法释法耐
心调解， 刘女士最终得到了应得
的工资款。

《企业民主管理规定》 第十
六条要求： “集团企业的总部机
关和各分公司、 分厂、 车间以及
其他分支机构可以按照一定比例

选举产生职工代表， 召开集团企
业职工代表大会， 实行企业民主
管理。 集团企业的总部机关和各
分公司、 分厂、 车间以及其他分
支机构， 按照本规定建立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 在各自的职权范围
内分别开展民主管理活动”。

这一规定有两层含义， 一是
集团企业可以建立集团一级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 二是集团企业的
分支机构依然应当依照相关规定
建立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这

里所说的集团企业是泛指包括企
业集团和多个子公司、 分公司组
成的多层级管理的大型企业在内
的集团性质的企业。

《规定》 还对集团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职工代表的产生作原则
规定， 即总部机关和各分公司、
分厂、 车间以及其他分机构可以
按照一定比例选举产生职工代
表 ， 召开集团企业职工代表大
会。 管理层级较多的企业， 参加
上一级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

可以在下一级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代表中选举产生， 也可以由全体
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集团性质的
企业应当根据企业管理职权层级
的设置分别组织召开不同层级的
职工代表大会， 建立多级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

集团企业建立的集团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 并不能够替代和取
消子公司、 分公司以及其他集团
企业的分厂、 车间以及其他分支
机构的职工代表大会。

集团企业职代会的产生及组成
企业民主管理

小知识

《消费者称物美超市低标价多收钱》后续报道———

专家提醒：超市低标高收须退一赔三，
赔偿数额最低不少于500元

《劳动合同法 》 第82条 ： 用
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
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 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法条链接


